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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健康 公告编号：2026024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新

马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马药业”）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税务局第二

稽查局（以下简称“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沈税稽二通〔2026〕

377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马药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1711144908A

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雪莲街 10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化妆品生产；食品生产；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日用杂品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劳动保护用品生产；家用电器制造；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市场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医学研究和

试验发展；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化妆品批发；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保

健食品（预包装）销售；销售代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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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间接持有新马药业 100%股权，其财务数据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已全额计提其商誉减值准备。

二、《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

税务机关拟认定新马药业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间涉税情

况存在问题，作出补税、罚款处理。拟作出的税务处理：补增值税及附加共计

5,071,698.08元，补缴企业所得税 41,249,955.29元；对新马药业上述应补税款，

自滞纳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止，按日加征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拟对新马药业

处以罚款 46,095,238.28 元。由于个别人员（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个别人员的涉法问题暂未处理完毕，

税务机关建议对新马药业暂不进行处罚，若有关机关作出撤案、不起诉或免于刑

事处罚决定后，税务机关再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新马药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新马药业可于三个工作日内到税务机关进行

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

申辩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的视同放弃。

三、相关事项说明及应对措施

税务机关尚未形成最终税务处理决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若税务机关最终作出上述补税、

滞纳金及罚款的处理决定，则该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

追溯调整，具体影响期间、金额以最终税务文书及公司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本次事项暂未对公司整体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新马药业与税务机关在税收政策的理解与适用问题上存在差异，公司将督促

新马药业按照《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提交陈述、申辩材料，全

面配合税务机关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实提供所有相关资料。同时，新马药业与税

务机关保持积极沟通，必要时将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

合法权益。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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